
关于报送 2019-2020 学年第一学期

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安排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教学工作安排，请各学院报送 2019-2020 学年第一学期

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安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及时间

1、本学期集中实践教学实施的时间为 17、18 周（12 月 30

日-1 月 10 日），实施的范围为除 2019 级新生外的全校本、专科

生；

2、已经完成或需要提前进行集中实践的，需提交报告，列

出提前实践的班级、实践项目、时间、地点等，并按规定提交实

践材料。

二、集中实践教学课程材料要求

每个集中实践教学课程归档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集中实

践教学大纲；（2）集中实践教学安排表（3）考勤表；（4）评分

标准；（5）成绩单；（6）教师集中实践总结（含实践过程图片）；

（7）学生实习实训手册（每个实践课程写一次）；（8）成果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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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实践设计图纸、设计作品、项目报告、社会调查报告等）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、实践课程的设计要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市场要

求，采取技能训练、项目设计、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，充分体现

实践性、应用性，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2、集中实践原则上不安排在晚上、周末。

3、集中实践课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，原则上一周一门实践

课。

4、实践安排表中应明确具体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。

5、请各单位按附表格式认真填写，并逐级审核，12 月 15

日前提交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汇总表、课程详细安排表，纸质材

料请盖章后报到教务处212 室，电子版发送至28121970@qq.com。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在以往集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，总结经

验，结合专业特点，做好本学期集中实践教学的设计、组织与实

施。

附件一：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汇总表

附件二：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安排表

教务处

2019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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